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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极地区的环境保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经济的有序发展有赖于对北极的科学认知。广泛开展北极

科学合作已成为北极国家的 共 识。２０１７年 北 极 理 事 会 部 长 级 会 议 上，北 极 国 家 签 订《加 强 北 极 科 学 合 作 国 际 协

定》。该协定对科学活动采用广义的解释，对适用的地域范围则模糊化处理。依据条约的相对效力，其仅约束缔约

国的科学活动，但该协定可在第三国同意的前提下 为 其 设 定 权 利，扩 大 了 北 极 科 学 合 作 的 主 体 范 围。适 用 地 域 范

围的模糊化处理有利于未完成海洋划界的重叠区域及未明确外部界限外大陆架上的科学合作，但科学活动不构成

对任何权利主张的法律依据。那些关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科学合作也为北极利益攸关国的参与带来机遇，为共建

可持续发展的北极提供科学交流与合作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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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极地区蕴藏 着 丰 富 的 矿 产、油 气 等 资 源 能 源，这 些 资

源在带来经济、航运、军事价值的同时，也会对北极地区的环

境、可持续发展以及政治局势产生一定影响。开展于北极地

区的科学活动是有 效 且 可 持 续 利 用 北 极 资 源、保 护 环 境、促

进经济发展以及 维 护 北 极 地 区 和 平 稳 定 的 优 选 途 径。随 着

北极国家逐渐认识到国际科学合作在共同应对诸如“全球气

候变暖”等全人类共 同 关 注 事 项 中 的 关 键 作 用，北 极 国 家 对

涉北极事项的国际科学合作渐持开放包容态度，并积极通过

签署相关协定来拓展涉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加强北极国际

科学合作协定》在北极理事会第十届部长级会议上由北极国

家签署，系加强并促进北极国家间的科学合作进程并具有法

律拘束力的区域 性 协 定。该 协 定 将 有 助 于 为 北 极 地 区 相 关

科学活动提供便利条件。此外，协定呼吁各方为研究北极问

题的学生和科学家 提 供 教 育、职 业 发 展 和 培 训 机 会，对 北 极

科学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一、《加强北极科学合作国际协定》适用范围与规制对象

适 用 范 围 的 界 定 关 涉 到 北 极 域 内 国 家 开 展 科 学 活 动 的

地理区域，并影响到协定外第三方主体参与科学活动的区域

界线。《加强北极科 学 合 作 国 际 协 定》将 其 适 用 范 围 作 模 糊

化处理，该科学活动范围 的 模 糊 化 处 理 有 其 内 在 因 由。《加

强北极科学合作国际协定》的签署主要为促进北极国际科学

合作，协定适 用 范 围 内 的“科 学 活 动”构 成 该 协 定 的 规 制 对

象。本部分将首先阐释协定适用范围，之后分析协定规制对

象的本质属性和表现形式。

（一）新规则下科学活动范围模糊化处理的分析

了解《加强北极 国 际 科 学 合 作 协 定》中 有 关 北 极 科 学 活

动范围的规定是 分 析 该 规 则 有 关 科 学 活 动 规 制 的 前 提。该

协定对科学活动适用范围的规定比较模糊，海上科学活动界

限亦然。北极国家存在未完成海洋划界的重叠区域，外大陆

架界限也未予明确，这或许是协定作此模糊化处理的原因所

在。

１、科学活动界限

协定附件１规定了适用的地理区域，包括各缔约方行使

主权、主 权 权 利 和 管 辖 权 的 区 域，即 各 缔 约 方 的 领 陆、内 水、

相邻的领海、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其中，只有挪威、瑞典

的地理区域界线精确到具体的纬度，其他北极国家适用该协

定的地理区域界线并不明确，只列举了相对模糊化的地区范

围。① 如附件１提到：加拿 大 适 用 该 协 定 的 海 域 范 围 包 括 育

空地 区（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Ｙｕｋｏｎ）、西 北 地 区（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和努纳武特地区（Ｎｕｎａｖｕｔ）以及加拿大相邻海域

（ｔｈｅ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未 明 确 指 出 加 拿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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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该协定的具体 海 域 范 围，只 笼 统 规 定 为“相 邻 海 域”，这

种模糊化处理也见于北极其他国家的海域范围规定。美国、

俄罗斯同样将其本国适用该协定的海域范围确定为“相邻的

海域”，未明确协定适用海域的具体界限。此外，丹麦、冰 岛、

芬兰也未明确指出协定适用的海域范围的具体界限，均对此

作出模糊化处理。

２、科学活动范围模糊化处理的原因分析

外 大 陆 架 界 限 坐 标 的 明 确 影 响 着 北 冰 洋 沿 岸 国 管 辖 海

域范围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北极国家签署无法明确协

定具体适用范 围、只 能 作 模 糊 化 处 理 的 因 由。此 外，北 极 国

家间重叠海域划界争 端 的 存 在 同 样 制 约 了 缔 约 方 明 确 其 具

体适用协定的范围。
（１）北冰洋沿岸国外大陆架界限的不明确

协 定 对 各 国 适 用 的 具 体 海 域 范 围 的 模 糊 化 处 理 与 北 冰

洋沿岸国外大陆架界限的不确定或有一定关联。［１］北冰洋沿

岸国２００海里以外 大 陆 架 界 限 坐 标 的 确 定 问 题 极 为 复 杂 且

进程缓慢，尚有多数北极国家的外大陆架申请未获得大陆架

界限委员会的确定，使得协定签署的各方在适用于本国的具

体海域范围上作此模糊化处理。

从 北 极 国 家 向 联 合 国 大 陆 架 界 限 委 员 会 所 提 交 的 外 大

陆架界限坐标确定 申 请 案 的 情 况 来 看，俄 罗 斯、挪 威 和 丹 麦

三个北极国家已提 交 了 在 北 极 海 域２００海 里 以 外 进 行 大 陆

架划界的申请。其 中，俄 罗 斯 于２００１年 向 大 陆 架 界 限 委 员

会提交了位于北冰洋中部、鄂霍次克海和巴伦支海２００海里

以外的大陆架外部界限坐标确定的正式申请，此后又分别于

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提交了 鄂 霍 次 克 海、北 冰 洋 中 部 部 分 修 改

的补正申请；挪威 则 于２００６年 向 大 陆 架 界 限 委 员 会 提 交 了

巴伦支海的环洞、北 冰 洋 西 南 盆 地、挪 威 海 的 香 蕉 洞 作 为 其

三个北极地区的２００海里外大陆架界限坐标基准线的申请；

丹麦分别于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 向 大 陆 架 界 限 委 员 会 提 交 了 格

陵兰东北部、北 部 的２００海 里 外 大 陆 架 界 限 坐 标 确 定 的 申

请。但到目前为止，只 有 挪 威２００６年 的 外 大 陆 架 申 请 案 在

２００９年获得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审议通过。美国因其非《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缔约 国 的 限 制，无 法 向 大 陆 架 界 限 委 员 会 提

交外大陆架申请案。
（２）北冰洋沿岸国重叠海域的划界情况

除北冰洋沿岸 国 关 于２００海 里 外 大 陆 架 界 限 坐 标 难 以

确定的因素外，北极各国未完成海洋划界的重叠海域也使得

协定对具体海域 适 用 范 围 无 法 明 确 界 定。北 极 海 域 的 五 个

沿海国互有重叠的 海 洋 权 利 主 张，以 俄 罗 斯、加 拿 大 分 别 与

美国之间存在的重叠海域的划界主张为例，早在１９９０年，苏

联与美国即签订《苏联与美国的海洋边界协定》，依据该协定

北冰洋中原处于美 国 控 制 下 的 珍 尼 特 岛、弗 兰 格 尔 岛、先 驱

岛、汉瑞特岛和贝内特岛五个岛屿以及原来由美国控制的阿

留申岛链中的海獭岩、海狮岩和铜岛划在了苏联的海洋边界

一边。［２］２００９年，在美国发布的最新《北极地区安全指令》中，

美国 基 于 国 家 利 益 综 合 考 量 下 承 认１９９０年《苏 联 与 美 国 的

海洋边界协定》的有 效 性，但 俄 罗 斯 一 方 至 此 还 没 有 做 出 明

确表态，所以美俄之间重叠海域的海洋划界问题仍有待进一

步解决。［３］而加拿大与美国未完成划界的重叠海域主要集中

在波弗特海域，在该海域内两国宣称的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

內，重叠的海域 面 积 为６２５０平 方 海 里。且 美 加 目 前 也 并 未

就该重叠海域采 取 有 效 的 措 施 将 划 界 问 题 予 以 解 决。毋 庸

置疑，北极国家间在重叠海域存在的海洋划界争议是北极国

家对《加强北极科学 合 作 国 际 协 定》具 体 海 域 适 用 范 围 作 模

糊化处理的关键因素之一。

此外，大陆架划界争议作为北冰洋沿岸国重叠海域的重

点争议，也对协定适用范围模糊化处理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关

键作用。目前，北极国家间已完成大陆架划界不存在争议的

主要有：加拿大和 丹 麦 就２００海 里 外 大 陆 架、林 肯 海 及 其 以

北海区的大陆架 已 完 成 边 界 划 定；俄 罗 斯 和 挪 威 于２０１０年

签署了关于北极巴伦支海海区的海洋划界条约，使得两国在

巴伦支海海区的２００海 里 大 陆 架 和 外 大 陆 架 相 邻 边 界 的 划

界问题得以解决；挪 威 和 冰 岛、挪 威 扬 马 延 群 岛 与 丹 麦 格 陵

兰岛之间也已完成大陆架边界的划定工作，其中后者主要通

过１９９３年国际法院 的 司 法 判 决 的 途 径 来 进 行 边 界 的 划 定。

但尚有部分北极国家仍存在一些大陆架划界争议：美国和加

拿大在波弗特海的 大 陆 架 划 界 纠 纷 是 目 前 北 极 地 区２００海

里以内主要的大陆架划界争议，并且该纠纷已延伸到美加两

国在波弗特海的２００海里以外的大陆架相邻边界；加拿大和

丹麦（格陵兰）在林肯海以南包括巴芬湾在内的北极海域，迟

迟无法就外大陆架划界达成一致意见，因而只能通过两国在

１９７３年和２０１２年签订的 两 个 海 洋 划 界 条 约，根 据 单 一 边 界

法进行２００海里以内的海洋边界的划定；挪威斯瓦尔巴德群

岛和格陵兰岛之间也尚未进行大陆架的边界划定。［４］由于这

些重叠海域划界争议的存在，协定将适用范围作模糊化处理

的设计也就不难理解。

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２４１条 的

规定，海洋科学研究活动不应构成对海洋环境任何部分或其

资源的任何权利主张的法律根据。据此，海洋界限的模糊化

虽然可以为域外国家 通 过 与 域 内 北 极 国 家 合 作 开 展 海 洋 科

学活动提供契机与现实可能性，但其不构成对北极国家未明

确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确定，也不构成对北极国家重叠海域

划界的认可。

（二）《加强北极国 际 科 学 合 作 协 定》对“科 学 活 动”概 念

界定

有关“科学活动”概 念 的 界 定 关 系 到 缔 约 国 之 间 权 利 的

享有和义务的承担，关系到协定能否得到实施以及贯彻的程

度，并最终决定协定的宗旨目标能否实现，下文具体阐释“科

学活动”的内在本质和表现形式。

１、《加强北极国际 科 学 合 作 协 定》项 下“科 学 活 动”的 内

在本质

根据协定的定 义，“科 学 活 动”指 通 过 科 学 研 究，监 测 和

评估提高对 北 极 的 了 解 的 活 动。② 由 此 可 知，协 定 对“科 学

活动”设定了两方 面 的 要 求：一 是 途 径 层 面，须 为 科 学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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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和评估活动三 种 方 式；二 是 效 果 层 面，须 足 以 增 进 人 们

对北极的进一步 了 解。凡 满 足 此 两 方 面 要 求 的 活 动 都 可 被

认为是符合协定的“科 学 活 动”。同 时 协 定 采 用 列 举 式 的 方

法对部分科学活动进行了不完全的列举。协定项下的“科学

活动”主要限定在北极区域范围内的促进对北极科学认知的

活动范内，可 能 涵 盖 的 范 围 主 要 包 括 资 源、能 源、生 物 多 样

性、海洋环 境 保 护 以 及 航 运 等 领 域 开 展 的 科 学 研 究 活 动。
“科学活动”内涵的 设 定，为 缔 约 方 履 行 协 定 项 下 的 义 务，切

实促进北极科研合作提供了明确的指示。

２、《加强北极国际 科 学 合 作 协 定》项 下“科 学 活 动”的 表

现形式

协定指出“科 学 活 动”概 念 的 内 在 本 质，并 进 一 步 说 明，

这些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规划和实施科学研究项目和计划，考

察、观察、监测举措、调查、建模和评估；培训人员；规划、组 织

和执行科学研讨会、专题讨论会、研讨会和会议；收集、处理、

分析和 分 享 科 学 数 据、想 法、结 果、方 法、经 验 和 传 统 的 当 地

知识；制 定 抽 样 方 法 和 方 案；准 备 出 版 物；开 发、实 施 和 使 用

研究维护物流和 研 究 基 础 设 施。协 定 指 明 科 学 活 动 包 括 但

不限于所列举出的那些科学活动。鉴于此，“科学活动”概念

涵盖的范围可延伸至 符 合 协 定 达 成 的 初 衷 与 目 标 所 在 的 并

可以起到增进人们 对 北 极 的 了 解 的 除 科 学 研 究、监 测、评 估

形式以外的其他科学活动。

符合协定宗旨 并 有 助 于 达 到 目 标 的 除 科 学 研 究、监 测、

评估形式以外的其他 科 学 活 动 都 可 以 纳 入 到“科 学 活 动”的

概念中予以涵盖，包括为外第三国提供开展科学活动的便利

和技术、人员、资金等准备性活动。对此，协定中规定了缔约

方应尽最大努力为“参 与 者”在 北 极 地 区 开 展 相 关 科 学 活 动

提供便利条件，主要包括设备、人员和物资进出北极地区，利

用北极的基础设施 和 研 究 设 施，进 入 研 究 区 域 等，还 呼 吁 缔

约方积极为研究北极问题的学生和科学家提供教育、培训机

构和职业发 展。③ 这 些 活 动 虽 然 仅 是 一 些 阶 段 性 的 准 备 活

动，但可依“科学活动”表现形式的界定将其纳入“科学活动”

概念的范围之内。

二、《加强北极科学合作国际协定》对科学活动的制度安

排

模 糊 化 处 理 的 适 用 范 围 和 明 确 内 涵 的 规 制 对 象 是 准 确

理解协定的前提保障，而 对“科 学 活 动”的 具 体 制 度 安 排，则

是协定的主要内容所在，其关涉到缔约方所享有的权利和承

担义务，更直接影 响 到 协 定 外 第 三 方 主 体 可 能 享 有 的 权 益。

下文将主要从科学活动区域范围的出入制度、提供便利的后

勤保障制度、科学设 施 的 使 用 及 科 学 成 果 的 共 享 制 度、教 育

培训和当地知识的利用制度、永久参与方和观察员的信息建

议制度五方面内容对 协 定 有 关 科 学 活 动 的 制 度 安 排 展 开 阐

释和评析。

（一）科学活动区域范围的出入制度

据协定第四条“设备和材料的进出”款项的规定，缔约方

应根据 需 要 促 进 参 与 者 的 个 人、研 究 平 台、材 料、样 品、数 据

和设备的进入和退出适用区域范围，尽最大努力促进本目标

的实现。④ 第六条也对此 作 出 进 一 步 明 确 规 定，指 出 缔 约 方

应便利参与者在根 据 国 际 法 确 定 的 地 理 区 域 的 陆 地、沿 海、

大气和海洋地区进行科学活动；并协助处理根据本协定提出

的符合《联合国海洋 法 公 约》有 关 进 行 海 洋 科 学 研 究 相 关 规

定的申请；此外，缔约方还应促进联合科学活动，这些科学活

动需要在确定的地理区域进行大气科学数据的收集，并应遵

守缔约方或与这些活 动 有 关 的 参 与 者 之 间 缔 结 的 具 体 执 行

或安排。⑤ 缔约 方 国 家 进 入 和 退 出 海 域 海 洋 科 学 研 究 活 动

范围的出入权据此得以保障。

（二）提供基础设施和后勤服务的便利保障制度

基 础 设 施 的 健 全 和 后 勤 服 务 的 保 障 是 科 学 活 动 顺 利 进

行的重要物质保障。协定第五条对此也作出相关规定，即缔

约方应尽最大努力，方 便 参 与 者 进 入 其 国 家 民 用 研 究 地 点，

并为活动参与者提 供 基 础 设 施、设 备 和 后 勤 服 务，例 如 运 输

服务和储存设备和材料的便利服务，以便参与者根据协定进

入确定的地 理 区 域 开 展 科 学 活 动。⑥ 提 供 基 础 设 施 设 备 和

后勤服务的规定可能 会 因 缺 乏 具 体 操 作 标 准 而 对 缔 约 方 国

家参与相关科学研究活动的助力作用有限。

（三）科学设施使用和科学成果的共享制度

北 极 理 事 会 成 员 国 达 成 协 定 的 初 衷 系 加 强 在 北 极 地 区

的国际科学合作，进 行 科 研 成 果、数 据 信 息 的 共 享 从 而 更 好

地促进北极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北极环境保护以及原住民

文化和传统的保护；更好的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缔约方在

获得科学成果的同时，也迫切希望与其他缔约方国家进行合

作，共享部分科研成果信息和数据从而更好的维护其本国的

海洋权益，更好地参与北极治理。

协定第三 条“知 识 产 权 等 事 宜”款 项 规 定，在 适 当 情 况

下，根据本协定进行的科学合作活动，科研设施、设备以及科

研成果的使用、资金的提供以及争端的解决应遵照缔约方之

间或与会者 之 间 缔 结 的 与 其 活 动 有 关 的 具 体 执 行 或 安 排。

此外，缔 约 方 应 根 据 适 用 的 法 律、法 规、程 序 和 政 策，对 缔 约

方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提供充分和有效的保护，并确保知

识产权的公平分配。⑦ 这 些 规 定 都 为 缔 约 方 使 用 科 研 设 施、

共享科研成果提供保障。

协 定 第 七 条 对 数 据 分 享 的 开 放 性 规 定 则 是 协 定 对 共 享

科学成果制度的保 障，其 中 明 确 规 定：缔 约 方 应 便 利 获 得 与

本协定下的科学活动有关的科学资料；缔约方应支持全面开

４４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ｏｆ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ｅｄ　ａｔ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Ａｌａｓｋａ　Ｍａｙ　１１，２０１７．"Ｐａｒｔｉｃｉ－
ｐａｎｔ"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

ｇｒａｎｔｅ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ａ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ｏｒ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ａｎｙ　Ｐａｒｔｙ　ｏｒ　Ｐａｒｔｉ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４ｏｆ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ｅｄ　ａｔ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Ａｌａｓｋａ　Ｍａｙ　１１，２０１７．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６ｏｆ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ｅｄ　ａｔ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Ａｌａｓｋａ　Ｍａｙ　１１，２０１７．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ｏｆ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ｅｄ　ａｔ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Ａｌａｓｋａ　Ｍａｙ　１１，２０１７．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ｏｆ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ｅｄ　ａｔ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Ａｌａｓｋａ　Ｍａｙ　１１，２０１７．



放获取科学元数据，并 鼓 励 公 开 获 取 科 学 数 据 和 数 据 产 品，

并以最短的时间延迟公布结果，最好在线免费或不超过复制

和数据传输费用；缔约方应酌情并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促进

科学数据和元数据 的 分 发 和 分 享，遵 守 普 遍 接 受 的 标 准、格

式、方案和报告。本条规定是缔约方对科研数据信息分享持

积极态度的充分体 现，也 为 协 定 外 第 三 方 使 用 科 研 设 施、共

享科研成果的权利得以保障的依据所在。
（四）科研培训教育以及当地知识的充分利用制度

除上述制度外，根 据 协 定，缔 约 方 还 可 以 要 求 其 本 国 的

学生、职业科学家、研究员参与相应的科研培训与教育；利用

当地传统知识规划和 实 施 科 学 活 动 以 及 与 了 解 当 地 传 统 与

文化的土著居民 进 行 交 流 与 合 作 的 权 利。这 些 权 利 是 科 学

传承和保持领域先进性的重要方式，同样也是第三国迫切希

望享有的权利。

协定第八条规定，缔约方应提供机会将不同阶段的学生

和前期的职业科学家纳入根据协定进行的科学活动，以促进

北极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不断扩大和传承，并开展能力和专

业知识培训，以推动有 关 北 极 知 识 的 普 及。⑧ 该 条 规 定 是 科

技人员培养层面的一 个 典 型 例 证，在 北 极 理 事 会《费 尔 班 克

斯宣言》提出的２０１７－２０１９两年的工作重点中，利用 芬 兰 知

名的教育体系和高新技术来影响北极社区即为其中一项，数

据信息共享不仅包括 科 研 数 据 信 息 的 分 享 也 同 样 包 括 相 关

科技人员、科学设备、科学设施等层面的分享利用。此外，协

定第九条对与了解当 地 传 统 和 文 化 的 土 著 居 民 进 行 信 息 交

流与分享做出规定：缔约方应鼓励参与者酌情利用当地的传

统知识来规划和执行本项下的科学活动；缔约方应酌情鼓励

了解当地传统和文化 的 土 著 居 民 与 根 据 该 进 行 科 学 活 动 的

参与者进行沟通；缔约方应鼓励了解当地传统和文化的土著

居民酌情参 与 本 项 下 的 科 学 活 动。⑨ 这 些 规 定 是 缔 约 方 以

及可能参与其中的协 定 外 第 三 方 主 体 参 与 科 研 培 训 和 教 育

以及充分利用当地知识权利享有的保障。
（五）永久参与方和观察员的信息建议制度

协定第十二条之规定，北极理事会永久参与方和北极理

事会观察员在缔约方 审 查 该 协 定 时 享 有 提 供 相 应 信 息 的 权

利，此即为永久参与方和观察员对协定相关条款的信息建议

制度。此项制度下 的 信 息 建 议 权 使 得 包 括 中 国 在 内 的 北 极

利益攸关国可以针对协定提供一些涉科学合作事项的建议，

更好的维护 北 极 利 益 攸 关 国 等 第 三 方 主 体 的 权 益。瑏瑠 此 项

权利的享有主体有限，但该项信息建议制度为更广范围内的

第三方主体参与并享有协定权利提供了可能性。

三、基于第三国同意的权利设定

基于第三国同意的前提下，协定在其相对效力原则基础

上将特定权利赋 予 第 三 国。第 三 国 享 有 协 定 权 利 是 对 协 定

相对效力原则的补充，更是协定鼓励第三国参与的结果。下

文将具体阐释第三国基于同意享有协定权利的依据，并对协

定鼓励第三国参与科学合作的原因展开分析。

（一）协定的相对效力原则

《加强北极国际 科 学 合 作 协 定》是 北 极 国 家 间 达 成 的 区

域性多边条约，根据 条 约 的 相 对 效 力 原 则，条 约 只 对 缔 约 国

有拘束力；未经第三 国 同 意，该 条 约 的 权 利 义 务 不 会 被 强 加

于第三国。［５］另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４条之规定，条约

未经第三国同意 对 第 三 国 既 不 创 设 义 务 也 不 创 立 权 利。由

此，《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原则上仅对北极八国产生

法律拘束力，而协定外第三方主体只有在其明示或默示同意

接受权利或明示接受义务时，协定中特定的权利义务才会对

其产生法律拘束力。

（二）基于第三国同意的权利享有

由上述分析可 知，经 第 三 国 同 意，协 定 外 的 第 三 方 主 体

可享有协定项下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根据协定，第三

国可享有第三条至第九条以及第十二条项下的权利，主要涉

及科研成果 的 知 识 产 权 分 配、研 究 设 备 和 材 料 的 进 入 与 退

出、研究基础设施的保障、研究领域的进入、科学数据和元数

据的分发和分享、教 育 和 职 业 发 展 以 及 培 训 的 机 会、利 用 当

地的传统知识并与了 解 当 地 传 统 与 文 化 的 土 著 居 民 进 行 交

流合作等权利以及少数国家享有的信息建议权，此部分内容

在前文具体制度介绍时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加强北极国际 科 学 合 作 协 定》允 许 第 三 国 可 基 于 同 意

而参与协定相关 的 科 学 活 动 并 享 有 相 应 权 利。而 第 三 国 基

于同意享有协定权利的依据不仅有协定自身条款的规定，从

制定协定的初衷与达 成 的 意 义 以 及 永 久 参 与 方 和 观 察 员 享

有的审查建议权就可见端倪。

协定在第十七条中明确规定：缔约方可以继续加强和促

进与非缔约方在北极科学方面的合作；各方可以自行决定与

该协定中规定的非缔约方合作，并与非缔约方合作采取符合

该协定所述措施；该协定不得影响双方根据协定与非缔约方

的的权 利 和 义 务，也 不 排 除 缔 约 方 与 非 缔 约 方 之 间 的 合

作。瑏瑡 此条款充 分 赋 予 了 协 定 缔 约 方 开 展 与 非 缔 约 方 合 作

的权利，并规定经双 方 同 意 开 展 该 协 定 项 下 的 科 学 合 作，享

有该协定下的权 利 并 承 担 相 应 的 义 务。该 条 款 是 协 定 对 第

三国设定权利的主要依据。

从协定制定的初衷与达成的意义来看，协定在其前言中

便指出，缔约方已经 认 识 到 非 缔 约 方，尤 其 是 北 极 理 事 会 永

久参与方和观察员开 展 科 学 活 动 对 北 极 地 区 专 业 领 域 科 学

知识具有重大且宝贵的贡献；认识到北极国家和域外国家通

过在“国际极地年”对新知识、新技术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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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投入及其他投资，在科学活动的观察和分析方面取得的重

大实质性成果；认识到众多国际组织在已开展的科学合作中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 希 望 北 极 理 事 会 永 久 参 与 方、观 察 员

等其他非缔约方继续为当前合作作出贡献，努力发展和拓宽

国际北极科学合作。这些共识充分体现出协定达成的意义，

表明缔约方对第三方国家参与协定的积极态度。

从永久参与方和观察员所享有的协定审查建议权来看，

协定第十二条第一款中规定：缔约方应在本协定生效后一年

内举行会议 审 查 协 定 的 执 行 情 况，该 审 查 会 议 由 保 存 国 召

集，并由缔约方共同决 定。瑏瑢 缔 约 方 可 以 选 择 与 北 极 理 事 会

共同召集此类会议，并可以邀请北极理事会永久参与方和观

察员提供建议。在审查本协定的执行情况时，可以将与非缔

约方的北极科学 合 作 活 动 考 虑 在 内。该 条 规 定 了 北 极 理 事

会永久参与方和观察 员 在 审 查 协 定 执 行 情 况 时 所 享 有 的 信

息建议权，是非缔约方参与协定的重要体现。
（三）鼓励第三方参与科学合作的原因分析

《加强北极国际 科 学 合 作 协 定》对 第 三 国 参 与 并 与 其 合

作开展科学活动持积极开放态度，这种鼓励第三方参与的态

度从各北极国家外交 代 表 在 费 尔 班 克 斯 部 长 级 会 议 上 的 讲

话中便可见一斑。笔 者 将 通 过 对 各 北 极 国 家 签 订 协 定 的 初

衷与所表达出的内在考虑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阐释协定鼓

励第三方参与科学合作可能存在的原因。

协定的目标是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域外国家参与协

定科学活动并享有一定的权利，可以使北极域内国家充分利

用域外国家科学活 动 数 据，共 享 域 外 国 家 的 科 学 成 果，从 而

更好地维护 北 极 国 家 利 益，维 护 北 极 地 区 的 和 平 稳 定 与 发

展，对此，美国国 务 卿 Ｒｅｘ　Ｗ．Ｔｉｌｌｅｒｓｏｎ在 北 极 理 事 会 第 十

届部长级会议上便指出：《加强国际北极科学合作协定》的签

署将有助于科学家、科 学 设 备 的 流 动，重 要 的 是 在 北 极 国 际

边界的数据共享；瑏瑣俄 罗 斯 外 交 部 长Ｓｅｒｇｅｙ　Ｌａｏｒｖａ提 出：虽

然北极不再是无国界地区，但该地区仍然是地球上研究最少

的地区 之 一。瑏瑤 俄 罗 斯 签 署 的《加 强 国 际 北 极 科 学 合 作 协

定》将为北极各国研 究 人 员 的 合 作 提 供 新 的 动 力，在 促 进 涉

北极事项国际合作的同时，也将推动更多北极科学数据在北

极国家间与域外国家间的共享。

在面对气候变 化、生 态 安 全 等 全 球 性 问 题 时，单 靠 域 内

国家无法扭转或改变现有局势，也无法提出准确有效的解决

方案，所以需要同域外国家开展合作，赋予其一定的权利，从

而共同应对与 解 决 面 临 的 复 杂 问 题。［６］对 此，芬 兰、挪 威、瑞

典的外交部长在其北 极 理 事 会 第 十 届 部 长 级 会 议 上 均 有 表

述。芬兰 外 交 部 长Ｔｉｍｏ　Ｓｏｉｎｉ指 出：海 冰 融 化、多 年 冻 土 和

生 态 系 统 改 变 这 些 问 题 很 复 杂，不 能 一 个 个 孤 立 地 解 决。瑏瑥

北极地区与其他海域和大陆相连，北极的变化也会影响并反

映在其他地方，了解、预 测 和 应 对 这 些 变 化 的 能 力 对 于 北 极

的未来至关重要。此外，芬兰外交部长也表示欢迎第三国在

涉及海洋管理、生活和经济状况以及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意

愿。挪威外交部长Ｂｒｇｅ　Ｂｒｅｎｄｅ也指出，面对北极日益出现

的机遇和挑战，需要北极国家同域外国家更加紧密的区域合

作，只有域内 外 国 家 共 同 努 力 才 能 保 护 北 极 脆 弱 的 生 态 环

境，找 到 应 对 挑 战 的 解 决 方 案。瑞 典 外 交 部 长 Ｍａｒｇｏｔ
Ｗａｌｌｓｔｒｍ则进一步强调 北 极 国 家 共 同 的 目 标 是 拯 救 北 极，

工作重点是使北 极 获 得 可 持 续 发 展。而 鼓 励 域 外 国 家 参 与

北极科学合作则是北极国家解决北极生态挑战、应对复杂问

题的最佳选择。

协 定 鼓 励 第 三 国 参 与 科 学 合 作 实 则 源 于 北 极 域 内 国 家

自身国家利益的 综 合 考 量。随 着 一 批 以 中 国 为 代 表 的 北 极

域外国家综合国力 的 日 渐 增 强、国 际 影 响 力 的 稳 步 提 升，北

极国家意识到开展北 极 科 学 合 作 并 解 决 北 极 地 区 存 在 的 生

态系统、海洋环境、地 区 稳 定 等 问 题 需 要 借 助 北 极 域 外 国 家

的力量，需要域外国家在科技、人员、经济等方面提供一定的

援助，以进一步提高 北 极 事 务 治 理 的 行 动 能 力，最 终 有 利 于

宗旨 目 标 的 真 正 实 现，维 护 自 身 北 极 利 益。［７］基 于 解 决 问 题

的现实需要和实现协定目标的初衷以及综合利益下的考量，

协定鼓励第三方参与北极科学合作的动因便不难理解。

四、合作原则指导下的共同科学活动

《加强北极国际 科 学 合 作 协 定》是 以 促 进 国 际 科 学 合 作

为原则的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北极国家间协定，科学合作是协

定的主要原则，贯穿于协定始终。协定的顺利达成依托于北

极国家对开展国际科 学 合 作 重 要 意 义 和 必 然 需 求 的 深 刻 认

识，开展缔约国之间以及缔约国与协定外第三国间的国际科

学合作是促成协定遵守与条约义务履行的重要方式；协定第

二条“目的”条款明 确 指 出 该 协 定 旨 在 加 强 科 学 活 动 中 的 合

作，以提高北极科学 知 识 发 展 的 效 用 和 效 率，此 项 条 款 即 为

协定获得签署 通 过 意 义 所 在。此 外，针 对 非 缔 约 方 第 三 国，

协定第十七条做出明确规定：缔约方可以继续加强和促进与

非缔约方在北极科学方面的合作，并与非缔约方合作采取符

合该协定所述措施的行动，此条是专门针对与非缔约方第三

国的合作而言，将与非缔约方的第三国的合作囊括其中。由

此，合作是协定的指 导 原 则，科 学 活 动 也 将 在 合 作 原 则 指 导

下取得进步。共同 科 学 活 动 在 合 作 原 则 指 导 下 可 获 得 长 足

发展，主要体现在地域适用范围、活动开展领域、主体范围三

个层面。
（一）未完成海洋划界重叠区域、未明确外大陆架外部界

限的科学合作

在 合 作 原 则 的 指 导 下 以 及 协 定 对 第 三 国 参 与 持 积 极 态

度的前提下，为了解 决 当 今 社 会 面 临 的 全 球 性 问 题，为 了 全

人类共同利益，共同的科学活动有望在未完成海洋划界的重

叠海域、未明确外大 陆 架 外 部 界 限 的 争 议 海 域 开 展，即 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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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置争议，共同科考”的 效 果。“搁 置 争 议，共 同 科 考”对 北

极科学合作 的 进 程 意 义 重 大，并 在 协 定 科 学 合 作 原 则 支 持

下，具备一定的现实可能 性。合 作 的 内 在 要 求 促 进 了“搁 置

争议，共同科考”的 实 现，反 之，搁 置 争 议 下 的 合 作 进 行 海 洋

科学活动也 是 科 学 合 作 原 则 在 北 极 科 学 领 域 的 集 中 体 现。

由此，在适用范围上，协定对未完成海洋划界的重叠海域、未

明确外大陆架外部界 限 的 争 议 区 域 开 展 科 学 活 动 提 供 了 第

三方域外主体参与 合 作 的 可 能 性，扩 大 了 协 定 的 适 用 范 围，

亦即扩大了开展科学活动的地理区域范围。
（二）北极国家管 辖 范 围 内“纯 海 洋 科 学 研 究”合 作 的 促

进

那些关涉到全 人 类 共 同 利 益，且 属 纯 科 学 研 究 的 领 域，

更能促成划界争议搁置以及共同进行海洋科学活动的“可能

性”转化为现实，促成人 类 共 同 利 益 的 维 护。协 定 的 达 成 以

及所体现出的“科学 合 作”原 则 将 有 力 促 进 北 极 国 家 管 辖 范

围内“纯科学研究领 域”的 共 同 科 学 活 动 取 得 新 的 发 展，“纯

科学研究领域”共同科学活动的发展也必将进一步推动北极

国际科学合作的进程，深化域内外国家对北极的科学认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２４６条第３款规定：在正常 情 况

下，沿海国应对其他国家专为和平目的和增进关于海洋环境

的科学知识以谋全人类利益，而在其专属经济区内或大陆架

上进行的海洋科学研究计划，给予同意。为此沿海国应制定

程序和规则，避 免 不 合 理 地 推 迟 或 拒 绝 给 予 同 意 的 情 况 发

生。该条规定明确表 达 了 国 际 社 会 对“纯 海 洋 科 学 研 究”的

鼓励和促进态度。科 考 申 请 国 在 未 完 成 海 洋 划 界 的 重 叠 海

域或未明确外大陆架 外 部 界 限 的 争 议 海 域 开 展 纯 科 学 研 究

时，享有知晓该海域相关资源、海洋环境信息的情报获取权、

经明示或默示同意在 该 海 域 范 围 内 开 展 海 洋 科 学 研 究 权 等

项权利有助于科考国 在 该 重 叠 海 域 或 争 议 海 域 海 洋 科 学 活

动的顺利开展。此外，“纯科学研究领域”和“人类共同利益”

是在未完成海洋划界 的 重 叠 海 域 和 未 明 确 外 大 陆 架 外 部 界

限的争议海域实现 搁 置 争 议、共 同 科 考 的 两 项 关 键 性 因 素。

首先，“纯海洋科学研究领域”要求各科考方必须限于纯科学

的领域开展海洋科学研究活动，且相应的科研成果不得用于

除科学研究目的之外的其他军事、政治以及危害北极各国且

世界范围内 其 他 国 家 的 任 何 不 当 目 的；其 次，“人 类 共 同 利

益”要求各科考方在未完成海洋划界的重叠海域或未明确外

大陆架外部界限的争 议 海 域 内 开 展 科 考 活 动 的 目 的 仅 限 于

是为了“全人类共同利益”，这是实现共同科考的重要因素所

在，“全人类共同利益”是将社会整体全人类的利益置于单个

国家利益之上，但同 样 也 是 为 了 世 界 各 国 的 根 本 利 益，社 会

的整体利益，而采取的共同行动，从而维护海洋生态安全、海

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期实现全人类在该领域范围内的共

同利益。［８］

（三）域外国家对未完成划界海域共同科学活动的参与

由于划界争议和确权纠纷情况复杂、解决困难且历经长

时间的悬置未决，导致未完成海洋划界的重叠海域和未明确

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 争 议 海 域 的 共 同 科 学 活 动 开 展 起 来 困

难，进程缓慢。北极 海 冰 的 加 速 融 化、北 极 问 题 的 跨 区 域 性

使北极国家逐渐认识到开展科学合作的重要性，并积极鼓励

域外国家参与相关科学合作活动，以共同应对并解决北极地

区日益严重的生态安全、环境保护等问题。科学合作原则贯

通始终，同样也是北极国家对第三方主体参与持开放包容姿

态的重要体现。协定旨在促进涉北极科学合作，且不排斥第

三国的参与。经上述分析可知，协定第三国在同意接受协定

权利义务约束的前提下可以参与到协定中，与北极域内国家

共同进行北极科 学 活 动。协 定 对 科 学 活 动 适 用 范 围 的 模 糊

化处理，为域外国家 在 未 完 成 海 洋 划 界 的 重 叠 海 域、未 明 确

外大陆架界限的争议 海 域 开 展“纯 海 洋 科 学 研 究 领 域”内 的

海洋科学研究活动，谋求社会层面的全人类共同利益提供了

可能。在未完成海洋划界的重叠海域、未明确外大陆架界限

的争议海域，第三方主体借助自身优势可发挥更大的参与作

用，切实参与涉北极 海 洋 科 学 研 究 活 动 并 享 有 相 关 权 利，维

护其本国海洋 权 益。由 此，在 主 体 范 围 上，第 三 国 对 未 完 成

划界海域共同科学活 动 的 参 与 将 会 进 一 步 扩 大 协 定 适 用 的

主体，为第三国 享 有 特 定 权 利、承 担 特 定 义 务 提 供 依 据。非

缔约方的第三方国家 在 未 完 成 海 洋 划 界 的 重 叠 海 域 或 未 明

确外大陆架外部界限 的 争 议 区 域 开 展 有 关 海 洋 科 学 研 究 的

合作活动有助于推动相关公约的完善、相关协议的进一步修

正，最终促使北极科 学 合 作 制 度 的 进 一 步 建 立 与 完 善、海 洋

资源与环境的更好地 保 护 和 利 用 以 及 国 际 争 端 矛 盾 与 摩 擦

的减少。在未完成 海 洋 划 界 的 重 叠 区 域 或 未 明 确 外 大 陆 架

界限的争议区域进行 合 作 科 学 活 动 虽 然 具 有 一 定 的 理 论 可

行性，但实践效果如 何，还 需 要 更 多 的 利 益 相 关 方 去 积 极 探

索和实践。但毋庸 置 疑 的 是 协 定 在 合 作 原 则 的 指 导 下 必 将

促进共同科学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五、北极科学合作趋势下的中国贡献

在科学合作原则的指导下，中国的北极科学活动也取得

了新发 展，并 通 过 积 极 提 供 资 金、技 术、人 员、设 备 等 方 面 的

援助，发挥北极利益 攸 关 国 的 重 要 作 用，在 北 极 科 学 合 作 的

趋势下贡献中国 的 一 份 力 量。下 文 将 重 点 分 析 中 国 在 双 边

科学合作、技术发展、全 球 性 问 题 应 对 机 制 以 及 中 国 对 科 学

合作规则的践行四个 方 面 来 探 讨 中 国 对 北 极 科 学 合 作 所 作

出的贡献。
（一）双边科学合作的中国贡献

中 国 对 北 极 科 学 合 作 的 贡 献 可 体 现 在 中 国 同 北 极 国 家

间开展的双边合作中。截止到目前，中国已经在北极进行了

八次 科 考 活 动，并 与 北 极 多 个 国 家 开 展 了 建 设 性 合 作。［９］中

国秉持积极合作的开放态度开展北极科考活动，积极欢迎北

极国家的科学家参与。例如，冰岛、俄罗斯、美国以及加拿大

是同中国开展北极科考合作的典型国家。［１０］２０１２年，中国在

北京召开“中国－冰岛北极合作会 议”落 实 了 中 冰 两 国 总 理 签

署的《中国国家海洋局与冰岛外交部海洋与极地科技合作谅

解备忘录》，并就该 备 忘 录 列 入 设 立 海 洋 与 极 地 联 合 研 究 中

心、共建极光观测站以及“雪龙”号极地考察船访问冰岛等事

项进行磋商；俄罗斯通过多年的北极科考积累了丰富的科考

经验，而中国作为北 极 科 考 的 后 起 之 秀，拥 有 较 为 雄 厚 的 资

金实力和充足的科研人员，可以为俄罗斯提供经济上的强有

力支持和科研人员 及 设 施 设 备 的 补 充，并 在 此 基 础 上，通 过

积极借 鉴 俄 罗 斯 北 极 科 考 经 验 促 进 我 国 北 极 科 考 的 进

７４



步；［１１］中国与美国的北极科 考 合 作 也 在 逐 渐 深 化，在 中 国 雪

龙号进行第六次北极科考的过程中，中国同美国科学家在北

极楚科奇海域的一块 多 年 浮 冰 上 合 作 布 放 了 首 个 冰 基 拖 曳

式浮标，这是 中 美 在 北 极 海 域 成 功 开 展 科 考 合 作 的 典 型 例

证；［１２］中国同加拿 大 在 北 极 事 务 合 作 方 面 也 一 直 保 持 着 良

好的合作关系，双方曾多 次 参 与 对 方 的 北 极 科 学 考 察；［１３］此

外，中国与挪威在北极合作上都具有很强的意愿。中国与北

极国家开展的数次科学合作，在提高中国对北极科学认知的

同时也是北极科学活动在国际双边合作上的深化。
（二）技术发展和研究成果方面的贡献

技术进步是科学发展的先导，科学发展对北极地区的资

源利用、环境保护以及生 态 系 统 安 全 都 具 有 深 远 的 意 义。［１４］

科考破冰船作为进行科学考察活动的重要工具，其破冰能力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科考进度与深度，而我国建造的极地科考

船已达到国际领 先 水 平，开 建 于２０１６年 底 的 极 地 科 考 船 吃

水排水量将达１３９９０吨，续航力将达到两万海里。随 着 我 国

观测技术的提升、取 样 调 查 能 力 的 增 强、调 查 评 估 仪 器 的 先

进，我国的极地科学 考 察 能 力 也 有 显 著 提 高，并 取 得 了 一 系

列极地科学前沿成果，加快了北极域内外国家对北极的科学

认知进程，进而也提升了北极域外国家在国际极地事务中的

影响力和决策权。

以新近结束的中国北极科学考察队第八次科考为例，此

次考察是以海洋环境、生物多样性等多项要素为重点的多学

科综合调查，科考队也在本次科考中收集到一些珍贵的生物

样品并获取了大量海洋观测数据，加之此次科学考察队不仅

在北冰洋公海区首次沿中央航道开展了全程科学调查，在白

令海、楚科奇海、北欧海等海域也开展了系统的业务化调查，

填补了我国在拉布 拉 多 海、巴 芬 湾 等 海 域 的 调 查 空 白，是 我

国在北 极 海 域 开 展 海 洋 科 学 研 究 取 得 了 重 大 进 展 性 成

果。［１５］根据《联合国海洋法 公 约》第２４４条 规 定，各 国 应 促 进

通过海洋科学研究所得的科学资料和信息的传播和流通，以

及海洋科学研究所得知识的转让，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的转

让和流通，提高发 展 中 国 家 自 主 进 行 海 洋 科 学 研 究 的 能 力。

我国此次北极科考取 得 的 珍 贵 生 物 样 品 和 数 据 信 息 等 资 料

不仅是我国的进展性成果，同时也是全人类在北极科学考察

方面取得的重大进步，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要求。除此之

外，此次北极科考重点关注海洋微塑料、北极海冰融化、海水

酸化、人工核素、生物多样性等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并

首次确认了“气候北极”的地理范围，为全面认知了解北极做

出了中国贡献。通过此次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北极，我国在实

现国内历史的多个“首次”的同时，也提高了国际社会对北极

的科学认知，有助于北极的可持续发展。瑏瑦

（三）对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机制贡献

北极地区的气 候 变 化、海 洋 环 境、生 态 安 全 等 不 仅 是 区

域性问题，更是关乎 全 人 类 福 祉 的 共 同 挑 战，既 需 要 全 球 性

问题的应对机制予以保障，也需要北极域内外国家的共同努

力。中国作为 北 极 利 益 攸 关 国，积 极 参 与 全 球 性 问 题 的 应

对，发挥大国 作 用，贡 献 自 己 的 力 量。［１６］中 国 以 积 极 的 态 度

和切实的行动促 进 了 全 球 性 问 题 应 对 机 制 的 发 展。以 气 候

变化的应对为例，北极海冰融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气

候的变暖，而在应对 与 解 决 全 球 气 候 变 暖 的 问 题 上，中 国 积

极参与气候公约谈判，以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身 份 坚 持“共 同 但 有

区别的责任”立场，提 高 了 发 展 中 国 家 在 全 球 性 问 题 治 理 机

制中的话语权与 重 要 地 位。同 时 中 国 通 过 采 取 一 系 列 减 排

措施践行达成的公约，从而推动着全球性问题的应对机制向

公正、合 理、有 序 的 方 向 迈 进：问 题 针 对 性 更 强、涵 盖 范 围 更

广的议题；发达国家 与 发 展 中 国 家、域 内 国 家 域 外 国 家 更 多

参与的应对主体；以进行议题谈判开展双多边合作的有效方

式；更加注重发 展 中 国 家 力 量 参 与 的 治 理 结 构。具 有 公 正、

合理、有序属性的全球性问题治理机制将为国际社会应对全

球性挑战提供有力保障。
（四）对科学合作规则的遵守与实践方面的贡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解

决全球性问题达成。尊重上述公约的《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

作协定》尽管在区域 框 架 内 缔 结，却 也 在 解 决 全 球 性 问 题 的

大背景下突出地区科学合作，注意到域内外科学合作对全球

性问题的共同应 对。协 定 缔 约 方 对 协 定 以 及 协 定 需 遵 照 的

其他国际规 则 的 遵 守 与 实 践 是 协 定 发 挥 作 用 的 关 键 所 在。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践行缔结或参加的条约或国际公

约，用实际行动表明中国参与科学合作的态度和决心。气候

变暖导致的海冰融化影响着北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而各

国对《联合国气候变 化 框 架 公 约》的 实 践 直 接 关 系 到 北 极 地

区的生态利益。为切实践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

国积极采取一系列行动措施，包括制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经济发展战略、加大 对 新 能 源 和 低 碳 技 术 的 投 资、在 全 国 范

围内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创建低碳城市和碳交易市场的试点

等措施，有效地控制 了 我 国 的 碳 排 放 总 量，切 实 地 践 行 了 气

候变化公约，履行了 公 约 项 下 中 国 的 义 务，为 应 对 全 球 气 候

变暖作出中国贡献。此外，中国在同北极国家间开展的科学

活动合作中，也始终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践行相关的科学合

作规则，促进更多北极科学合作的展开。［１７］

六、结论

在北极海冰加 速 融 化、北 极 资 源 亟 待 开 发 的 今 天，加 强

涉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加强北极国

际科学合作协定》作 为 有 约 束 力 的 区 域 性 协 定，将 对 北 极 地

区的科学活动起到 极 大 的 促 进 作 用。协 定 对“科 学 活 动”适

用范围的模糊化，在一定程度上为北极域内国家和第三国在

未完成海洋划界的重 叠 区 域 以 及 未 明 确 外 大 陆 架 外 部 界 限

的争议海域开展 科 学 活 动 提 供 了 潜 在 可 能 性。在 协 定 新 规

制下，第三国基于同 意 可 享 有 协 定 权 利 并 承 担 相 应 义 务，在

协定适用范围内 同 北 极 国 家 开 展 科 学 合 作。共 同 科 学 活 动

也将在“科学合作”原 则 的 指 导 下 获 得 新 的 发 展。中 国 作 为

８４

瑏瑦中国第八次北极科考是中国北极科学考察队首次依靠自己的力量到达北极点开展科学考察，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首次执行国 家 极 地

专项的北极航次；首次开展地球物理学综合考察；首次在长期冰站作业期间开展了首次直升机极地应急救援演练；首次在北极和亚北极地区开

展海洋塑料垃圾、微塑料和人工核素监测，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北极利益攸关国，也 将 积 极 参 与 涉 北 极 国 际 科 学 合 作，贡 献

中国的一份力量。北极域外国家出于本国的海洋权益、国家

利益的考量，必将愈 加 重 视 北 极 科 学 活 动 的 发 展，也 势 必 将

更多地寻求与他国尤 其 是 北 极 国 家 之 间 的 海 洋 科 考 等 相 关

科学合作；科研教育、高 新 技 术 也 将 是 北 极 理 事 会 在 芬 兰 担

任轮值主席国的２０１７－２０１９两年任期中的工作 重 点。科 学

合作的新规则终将促进北极海洋环境的保护，促进北极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促进 北 极 地 区 的 和 平 与 稳 定，促 进 国 际 社 会

对北极科学认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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